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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21〕546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 年 

四川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思想政治理论课 

青年教师专项）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，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

题（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专项）管理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

要求，现将 2021 年课题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要求和时间 

1.此次课题申报按照《四川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思想

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专项）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

办法》）开展。本年度内总立项数不超过 200 项。高校青年教师

专项不超过 100 项，每所高校申报不超过 2 项；中小学青年教师

专项 100 项，成都市不超过 15 项，其他市（州）不超过 10 项，

适当向民族地区倾斜。 

2.申报人自行拟定研究课题，下载并填写《课题申报书》（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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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），高校须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查盖章，中小学由所在市

（州）教育局审查后统一推荐，报送培训中心办公室（一式一份），

同时发送申报书电子版至培训中心邮箱：cdmypx@scu.edu.cn。 

联系人：何老师、季老师，电话：028-65799005。 

寄送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川大路二段四川大学江安校

区文科楼二区 608 办公室，邮编：610207（请以顺丰方式寄送）。 

3.各高校、市（州）教育局应严格把关，确保填报信息的准

确、真实，提高项目申报质量。 

4.申报书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过期不予受

理。 

5.本年度根据课题申报质量和数量情况，拟设立若干经费资

助项目，是否服从调配为自筹项目请在《课题申报书》中注明，

选择是否服从调配不影响评审结果。 

二、结题要求 

1.课题研究成果形式可分为学术论文、调研报告、教案讲义、

课程录像、实践教学设计、多媒体课件等。结题成果须在显著位

置注明系“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中心（项目批准

号）研究成果”。 

2.申报人所申请课题经同意立项后，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

《课题申报书》的各项任务，按照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填写

《结题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高校项目经所在学校审核后报培训

mailto:cdmypx@scu.edu.cn


 — 3 — 

中心申请结题，中小学项目经市（州）教育局审核后报培训中心

申请结题。 

3.项目周期为 1 年。结项时，学术论文须在全国性公开刊物

上发表。其他类型研究成果由培训中心组织专家评审鉴定结题。 

 

附件：1.四川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思想政治理论课青 

年教师专项）申报书 

2.四川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思想政治理论课青 

年教师专项）结题申请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2021 年 12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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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 

 

 

四川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  

（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专项）  

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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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信息表 

课 题 名 称  

学 科 分 类  相关学科  

项 目 类 别 □资助项目  □自筹项目 
是否服从调配

为自筹项目 
□是    □否 

计划完成时间  最终成果形式  

最终成果名称  

       申请人情况 

姓   名  所在部门  

职   称  性    别  出生年月  

职   务  专业领域  研究方向  

外语语种  外语水平  最后学位  

通讯地址  联

系

电

话 

住 宅  

邮政编码  办 公  

电子邮件  手 机  

课题组主要成员情况 

姓  名 出生年月 职 称 项目分工 工  作  单  位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项目研究内容提要（400 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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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设计论证 
1．项目研究意义 

 

2．国内外研究概况、水平及发展趋势 

 

3．项目研究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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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预期成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．前期工作基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．经费预算使用明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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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承诺书 

 

 

 

 

 

申请者（签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（高校项目填写） 所属市、州教育局意见（中小学项目填写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

年    月    日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章 

年    月    日    

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中心审批意见 

 

 

 

 

   公 章 

年   月   日 

 

填表说明： 

1．项目名称不超过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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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 

 

 

四川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 

（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专项） 

结题申请表 
 

 

 

 
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类别：□资助项目  □自筹项目 

立项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编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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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  

项目组成员  

结题成果 

形   式 

     □  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□  调研报告 

□ 教案讲义                □  课程录像 

     □  实践教学设计           □  多媒体课件 

     □  其他形式 

结题成果 

列    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所在学校 

科研管理部门 

审核意见 
（高校项目填写） 

 

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年  月  日 

所属市州教育

局审核意见 
（中小学项目填写） 

 

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年  月  日 

四川省高校思

想政治理论课

教师培训中心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结题申请书需附项目成果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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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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